
芒市信访局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我单位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时，其主要哦职能是认真处理群众来信，热情接待群众来访，及时交办领导批示件，做好信访局信息的综合分析，开展调查研究，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信访事项，并负责向有关部门交办。做好领导批示件落实情况的督查和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督办工作；负责集体访、越级访和突出信访事件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对市直各单位和各乡镇（街道）、农场信访工作的检查指导工作；研究、起草有关信访工作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总结推广各乡镇、各部门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和掌握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组织信访干部的培训；负责信访工作宣传和信息发布；协调信访工作对外交流活动；认真履行市委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工作职责，综合各方面力量，协调突出性及群体性事件；承办市政府及上级机关安排的其他工作；在编实有人数12人，其中：财政全供养在职12人，退休人员1人；在编实有车辆0 辆。
二、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53.47 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53.4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3.47 万元。

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153.47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 100.2万元

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社会保障缴费、村（居）委会干部工资、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

核定标准：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7.72 万元

其中：办公费 3.06 万元，业务费 33万元，工会费1.61万元、退休公用经费 0.05万元；

核定标准：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0.255元，在职人员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5.55 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 6.26万元；住房公积金9.29万元。
核定标准：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4、其他项目类开支说明

2017年度开展工作中，建设项目资金支出0万元，主要用于 万元。

